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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
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 

 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2012年

度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12年7月13日9时至11时以通讯表决方式召

开，应参加表决董事七名，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七名，会议的召开符合

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1、《公司章程》第156条： 

“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一）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、主持董事会会议； 

（二）督促、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； 

（三）在董事会闭会期间，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不超过公司上

一会计年度末净资产百分之五的投资事宜，及决定不超过公司上一会

计年度末净资产百分之五的资产处置方案； 

（四）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

他文件； 

（五）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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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《公司章程》第228条 ： 

“公司应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发的《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

红若干规定的决定》的相关规定执行： 



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况，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

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，可以采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。 

（三）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结合本章程的规定和公司经营

状况拟定。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论证过程中，应当与独立董事、

监事充分讨论，在考虑对全体股东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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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授权董事长以及董事长授权人士办理有关公司章程的申请和备案

及签署相关文件等一切手续和事宜； 

审议结果：表决票 7 票，赞成票 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 

二、《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》 

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上午 9:30 在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 号公司办

公楼二楼多功能会议厅召开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

议特别决议案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。 

审议结果：表决票 7 票，赞成票 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 

    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
董  事  会 

二○一二年七月十四日 


